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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本硕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规定
一、学位论文开题时间
本硕研究生开题报告应在第9学期完成，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应在第10学期进行，选题要求和表格参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检查报告和中期检查》。

二、申请硕士学位时间 

本硕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六年。本硕研究生一般不得延长学习年限，若特殊原因可延长半年至一年，最长不超过一年。
本硕研究生的学位申请时间为第十二学期的四月份，若延迟申请，可在当年的十月份或第二年四月申请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间为当年六月十日前。推迟答辩时间在当年十二月十日前或第二年六月十日前。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及抽查的相关规定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进行。
三、申请硕士学位流程 

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相应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领取并填写申请硕士学位的相关表格，于四月初交至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由学位分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注：资格审查的主要内容为：本硕研究生是否已按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且成绩合格；申请人是否已按要求独立完成了学位论文；申请人的政治思想表现是否符合学位条例要求等。 

资格审查应作出结论，是否同意接受申请，是否同意进行论文评阅。 

本硕研究生是否完成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的要求，是审定硕士生能否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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